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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4年行政院所屬機關推動性別平等業務輔導考核綜合建議事項 

外交部 

 

孫旻瑋委員 

優點 

一、 外交部在 114 年度不僅延續「女力外交」專案，更新增「補助青年代表辦

法」，並以「年輕女性影響力培力」為主題舉辦平行會議，展現出將性別平

等與青年國際參與結合的前瞻性與制度化努力。 

二、 性別分析與國際合作相互結合在推動國際援助及發展計畫時，已導入性別

影響評估，如「拉丁美洲及加勒比海經濟復甦暨婦女賦權計畫」及「國際會

議參與性別預算執行分析」等，顯示外交部能將性別平等主流化理念落實於

跨國專案中，具體展現跨部門與跨國界的專業連結。 

三、 外交部透過修正「性騷擾防治申訴及調查處理要點」、製作 QA手冊、加強駐

外館處宣導與職前訓練，以及配合行政院性平處撰擬 CEDAW 國家報告，顯

示在性騷擾防治制度化及國際規範接軌方面均有明確進展。 

改善及建議事項 

一、 強化成果影響的追蹤與資料公開化：雖然已有滿意度調查與問卷機制，但

建議外交部可進一步建立公開透明的成果指標，定期對外揭露性別平等相

關專案的效益數據，讓民間與國際合作夥伴更易理解臺灣在性平外交上的

具體成就。 

二、 深化中高階女性領導職能培訓與接班規劃：114 年女性中高階主管培訓比

例雖明顯提升，但仍應持續追蹤培訓後的實質升遷與領導力發揮情形，並

規劃跨部會交流、導師制度，以確保人才培育能真正轉化為組織文化的性

別平等成果。 

 

許秀雯委員 

優點 

機關所屬 8個委員會，任一性別比例均達 40%。 

改善及建議事項 

一、 機關捐助之基金會，仍有任一性別比例未達三分之一之情形，應擬定具體策

略改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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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依據「國籍」此一單一因素，列定清單，系統性決定該國籍人與我國人結婚

須進行婚姻面談(始得在我國登記結婚)，此一政策做法(無異於以通過面談

作為結婚登記之前提)業經來臺進行 ICERD國家報告審查之委員於結論性意

見中明白認定具有歧視性。建議應確實面對此一問題，得參照各國制度及實

務，儘速研商適合我國之替代措施，於政策調整前之過渡期間，並應持續優

化面談實施方式，避免種族、性別刻板印象及偏見。 

 

游美惠委員 

優點 

一、 在性別主流化工具之運用上，性別統計辦理情形頗佳，值得肯定。 

二、 外交部為增進國內婦女暨團體與國際接軌之能力，補助國內婦女或性別平

等團體出席相關國際會議之團體數量有顯著成長，值得肯定。 

改善及建議事項 

一、 在性別主流化工具之運用上，性別分析之運用結果，較欠缺在分析之中提出

具體建議事項，且分析報告亦未提出明確之分工或訂有明確機制，尤其是應

將分析結果落實於相關計畫/行動/方案/措施之中，這些面向均可再加強。 

二、 辦理性別影響評估之品質部分，仍有較大的改善空間。性別影響評估應探究

計畫內容蘊含的性別差異原因且進行交織性的性別分析，且也應有相應的

性別預算訂定。相關計畫應訂定性別目標、績效指標及目標值，這一項也較

欠缺。另所提之佐證資料有一項無計畫，也不符合評分要件，在考核資料準

備上應加強改善。 

三、 公務人員參與主流化訓練情形仍有改善空間，應朝向一般公務人員參訓比

率及高階主管人員參訓比率達 90%的目標邁進。 

四、 在自辦性別意識培力實體課程之辦理品質面向，其中「檢討年度課程辦理情

形」方面仍有改善的空間。未來可以加強每年因應國際時事議題、依據參訓

人員對課程教學回饋意見、及立委與監委關切之性平案例等，滾動式調整課

程安排及教育訓練。 

五、 加分項目其中之「依本院性別電影院、讀書會活動推廣方案，推動性別電影

院(含映後座談會)或讀書會活動成果。依辦理場次及效益評分。依本院性別

電影院、讀書會活動推廣方案辦理相關宣導活動」，此項應該可以積極達成

相關工作項目，目前表現成果不佳，建議未來改善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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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 在「引導機關僱用人員(不具公務人員身分)、駐衛警察及工友（含技工、駕

駛）參加性別平等訓練課程，且年度參訓率達 50%」，此項應該是可以達成

之相關工作項目，目前表現成果不佳，建議未來積極改善之。 

 

性平處 

綜合意見 

一、 外交部及所屬機關運用外交部通訊、「今日台灣」（Taiwan Today）多國語

言版本之電子報、潮台灣及各類社群媒體等資源，宣傳我國女力外交及性別

平等政策成果，宣傳管道及議題多元；另辦理修正「外交部補助民間團體從

事國際交流及活動要點」，新增就受補助民間團體違反性別平等相關法令得

追回部分或全部補助款之規定，以及修訂「民間團體及學校申請經費補助審

查小組會議審查案件彙整表」，增加「辦理性別平等措施或建立性騷擾防治

措施」項目之評分欄位，值得肯定。 

二、 尚待精進方向如下。 

（一）基本項目 

1. 為鼓勵向民間私部門推動性別平等，建議未來規劃相關獎項、評鑑，或認

證時納入性別平等指標，例如於外交部國際法研究獎中增加性別平等相

關獎項或加分項目；另可編製或修訂相關業務指引、參考手冊，引導民間

企業及團體等推動性別友善措施，以及針對不利處境族群推動性別平等

事項等，例如編製國際發展援助工作融入性別平等之業務指引或參考手

冊，引導非政府組織與企業於援外工作推動性別平等。 

2. 本次考評於向其他機關及向地方政府推動性別平等之作法兩項提報相同

之工作成果，且較欠缺實質之合作事項(例如僅將外部單位辦理之性平教

育訓練活動轉知部內同仁)，建議未來加強跨機關共同推動性別平等。 

（二）性別平等推動計畫及性別平等政策綱領：部會性別平等推動計畫之檢討

與策進作為，建議強化運用性別統計及性別分析，並藉由辦理滿意度調

查、訂定政策回饋與改善機制等，精進計畫執行內涵。 

（三）消除對婦女一切形式歧視公約(CEDAW)：於落實 CEDAW 性別人權之成效

僅提報 3 項工作重點，且辦理工作較欠缺挑戰性或困難度(例如於網頁

刊登 CEDAW公約條文及歷次國家報告等)，建議未來加強發展落實 CEDAW

之重點工作，如關注不利處境女性之國際參與或國際趨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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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性別主流化 

1. 性別統計辦理情形：所提報之致詞稿、新聞稿、部務會議報告及新聞說

明會等，多數資料未見應用性別統計數據之情形，建議未來可運用我國

性別圖像及重要性別統計資料庫之數據資料，強化性別統計運用於政策

之成果。 

2. 性別分析辦理情形：建議參考本院出版之《性別分析參考手冊》，加強

性別資料使用與分析，如運用生理性別、社會性別及交織性等面向，蒐

集利害關係人(政策規劃者、服務提供者、受影響者)之性別統計資料，

檢視性別落差及評估需求，尤其關注不利處境者受影響之情形，以及依

報告分析之性別議題，提出因應策略及分工，並納入業務執行。 

3. 性別影響評估辦理情形：部分案件欠缺完整之性別統計資料，以及未進

行交織性分析，並依性別議題評估結果訂定性別目標、策略或措施等，

未來可再加強辦理性別影響評估之品質。另可增加對於國際條約、協定

及兩岸、臺港、臺澳協議草案、國際合作方案等之性別影響評估，從研

擬規劃、決策、執行、監督評估與事後檢討建議等各階段融入性別觀點。 

4. 性別意識培力辦理情形：性別主流化相關訓練方面，一般公務人員及高

階主管人員參訓比率皆未達 90%，建議規劃調訓及追蹤機制，提醒同仁

及高階主管參與相關課程。 

（五）決策參與 

1. 所屬 3個財團法人中，財團法人臺灣民主基金會之董事任一性別比例未

達 1/3，請再研議具體改善措施，例如於遴聘董監事作業時，提名人選

時均衡考量性別比例，以落實性別平等參與之政策目標。 

2. 歷年中高階女性主管參加中高階培訓課程比率已有提升，未來可針對中

高階女性訂定培力計畫、方案或措施，例如透過調查、蒐集與瞭解影響

機關全體同仁擔任主管職務意願之因素，並進行性別分析，以對於女性

同仁之需求開辦領導及管理職能課程等。 

（六）加分、扣分項目 

1. 本次提報之加分項目，多有與其他考核指標及前次考核加分項目內容相

似、重複提列或屬例行性業務之情形，建議依據加分項目評核指標內容，

發展具創新性之性別平等推動工作，並加強考核自評及相關佐證資料之

歸納與綜整作業，以避免資料重複提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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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本次考核提報之部分成果資料，僅提供自評說明，未有完整之佐證資料，

或有完成期間超出本次考核區間(112年-113年)，或未能與指標對應之

情形(例如於「部會發展性別影響評估檢視表經本院性平處同意」一項，

提供修正外交部性騷擾防治申訴及調查處理要點之情形；或於「推動性

別電影院(含映後座談會)或讀書會活動成果」一項，提報女力外交專案

等)，建議提報資料須對應考核指標內涵，並周延、豐富化相關佐證，以

完整呈現辦理性別平等業務之具體作為。 

3. 考核期間於外交部所屬駐外館處發生內部性騷擾情事，監察院亦針對加

害人提出彈劾及相關性騷擾案件之處理程序提出糾正案，請加強辦理並

督導所屬機關強化性騷擾防治措施，包括辦理相關教育訓練及性騷擾防

治宣導，強化各級主管及受理申訴單位同仁受理性騷擾案件處理知能，

並將外館辦理性騷擾防治情形納入年度績效考核等。 

 

 


